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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优涉企执行工作，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精准打击拒执行为，切实维护司法权威；综
合施策攻坚克难，推动执行工作提质增效……
  今年以来，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人民法院
紧扣“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将“如我在执”
理念融入执行工作全流程，打好执行“组合
拳”，努力打通胜诉当事人权益兑现“最后一
公里”。截至目前，该院在执行案件平均结案
用时、执行完毕率、审限内结案率等核心指标
方面，均位居全市基层法院前列。

做优涉企执行工作

  龙门县法院探索推行“执前督促+和解”
工作模式，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前，通过柔性
措施引导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同时，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执前督促工作。在执前督促期间，
按照“能移尽移”原则，将执前督促案件转立
首执案件，进一步缩短办案时长、提高执行效
率，力促纠纷实质性化解。今年以来，共发出
执前督促履行告知书1228份，促成84件案件
当事人达成执前和解、318件案件当事人主动
履行给付义务。
  该院持续深化执行联动机制建设，与税
务部门、住建部门、公安机关等相关职能部门
加强协作配合，明确工作流程与对接人员，做
好定向询价、在建工程查封、协助查人扣车、
打击拒执犯罪等各项工作。同时，全面加强交
叉执行工作，针对长期未结、阻力较大的涉企
“骨头案”，成立专人专班交叉执行团队，精准
识别和移送适用交叉执行的案件，充分运用
督促执行、指令执行、提级执行、集中执行、协
同执行等交叉执行方式破解执行难题。今年
以来，共移送交叉执行案件124件，指定本院
交叉执行案件477件，成功化解涉企积案难
案151件，执行到位金额达2707.08万元。其中，
福建省某工程公司与惠州市某科技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案被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纳入交叉执行典型案例库。
  龙门县法院执行局强化对拖欠主体的
强制执行，集中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助力企
业纾困解难。今年以来，共集中清理并执行
完毕拖欠企业账款案件292件，执行到位金
额达2796.49万元；促成拖欠企业账款案件达
成和解83件，涉案金额达2462.89万元。同时，
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依法保障申请
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法审慎、灵活
采取执行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
经营的不利影响。今年以来，共对67家被执
行企业的财产采取“活封活扣”措施，涉及
执行案件85件，涉及执行标的4750.36万元；
延长履行宽限期14次，发出信用修复证明或
主动履行证明书30份。案件执行完毕后，及
时为配合执行的失信被执行企业删除失信
信息81次，帮助94家企业和个人恢复信用。

精准打击拒执行为

  龙门县法院持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严厉
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让“拒执”
无处遁形，切实维护司法权威。
  在曾某诉刘某装修装饰合同纠纷、王某诉
何某民间借贷纠纷两起执行案件中，两名申请
执行人均反映被执行人虽对外宣称经济困难、
无财产可供执行，但其日常生活消费水准与
陈述明显不符。
  龙门县法院执行干警启动调查程序，依托
网络查控系统，深度查询被执行人名下银行
账户、消费记录与资金流水。同时，联合不动产
登记、车辆管理等部门，核实其名下财产权属
变动情况，发现两名被执行人均使用他人手机
号码注册微信，在执行期间有大额收支，却未
按规定向法院申报财产情况、履行给付义务。
  执行干警对调查证据进行全面梳理与固
定，按照法定程序构建证据链，依法将线索移
送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

诉后，龙门县法院依法开庭审理，刘某、何某
因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个月、八个月。
  龙门县法院与县公安局加强沟通联系，
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通过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形成打击拒执犯罪的强大合力。
今年5月，两部门召开执行联动工作会议，
围绕协助查人扣车、打击拒执犯罪等工作
进行研究讨论。
  在张某与吴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执行
过程中，这项机制发挥显著作用。被执行
人吴某在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多次被传唤
后，仍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龙
门县法院执行局按照协作流程，将涉嫌拒执
犯罪案件线索和相关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
关。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侦查工作，依法对吴某
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吴某及其亲属认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与执行法官联系，表达
还款意愿，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得以
圆满解决。
  龙门县法院坚持“零容忍”态度，根据拒
执行为情节严重程度，精准适用不同的惩戒
措施。针对情节较轻、尚未触及刑事犯罪的，
果断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针对情
节严重、涉嫌构成犯罪的，按照法定程序，及
时将案件线索及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确保刑事责任追究到位，有力震慑潜在
违法者。2024年以来，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涉
嫌拒执犯罪线索5条。今年以来，共拘传34名
被执行人到院接受调查，并对6名情节严重的
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

推动执行提质增效

  龙门县法院通过创新机制、优化流程、
综合治理等一系列举措，助推执行质效稳
步提升。
  该院依托“网格+执行”联动机制，试点

推行网格员协助执行模式，组织350余名网
格员参与查人找物、督促执行等工作。2024年
以来，共完成协助执行委托424份，成功率达
99.5%，有效解决“人难找、物难寻”问题。同
时，落实“法院+公安”联合惩戒机制，加大对
被执行人财产及行踪的查控力度，推动执行
惩戒与拒执追责“无缝衔接”。
  龙门县法院实行执行事务集约化管理，
依托执行事务中心，对案件筛查、繁简分
流、立案等事务性工作进行统筹，进一步优
化资源配置；成立终本管理团队，对终本案
件的财产查控及恢复执行进行动态监管，
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开展小标的案件
专项攻坚行动，开辟快立、快查、快控、快执、
快结“五快通道”，今年以来，共办结5万元
以下案件949件，执行完毕率达65.7%，群众
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该院坚持“以保促调、以保促执”，探索推
行财产保全与督促履行告知制度，在立案、判
决阶段同步向被执行人进行风险提示，督促
其主动履行还款义务。今年以来，共通过保全
措施执行到位案款49.26万元，财产刑案件移
送量同比减少13.9%。针对涉企、涉民生案件，
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全力兑现胜诉权益，
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今年以来，共
执行完毕涉企案件113件，达成和解20件，涉
案标的额达5248.73万元；执行完毕涉民生案
件64件，达成和解12件。
  为保障执行工作规范化运行，龙门县法
院全面加强执行案款收支监管，通过数据监
测与流程优化，推动办案团队响应提速，减少
积压滞留情况。在案款发放方面，设置专职
案款管理员，实行全流程管控，落实“日提醒、
周通报、月通知”机制，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今
年以来，执行案款发放率达98.1%，平均发放
时间为11.89天，均位居全市基层法院前列。

陈育敏 欧俊君  

广东龙门法院打好执行“组合拳”

努力打通胜诉当事人权益兑现“最后一公里”
甘肃民勤检察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守护河湖安澜
  发源于祁连山脉东段的石羊河，是甘肃
省武威市的母亲河。近年来，武威市民勤县
人民检察院坚持高质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与水行政执法深度融合，
系统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治理、水生态
修复，全力守护河湖安澜。
  民勤县检察院与县水务局会签《民勤县水
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
构建涵盖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河湖
管理、水利工程管理、水土保持五大领域的协
作体系，建立对口联系、会商研判、线索移送、
调查取证、案情通报五项机制，实现信息共享、
执法联动、监督协同，切实维护良好水事秩序。
  该院以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工作为契机，持续加大涉及水体、
土壤、大气污染案件办理力度。今年以来，共
立案办理环境资源类案件32件。针对某镇11户
居民在生活区违规设立养猪场并排污，严重
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及饮用水安全的问题，依法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属地人民政府履行监
管职责，推动养殖户划定排污区域、规范经营。
  民勤县检察院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与县河长制办公室加强协作
配合，成立联合检查组，定期开展石羊河河道
巡查，重点整治侵占岸线、倾倒垃圾等突出
问题。针对巡查中发现的在河道内倾倒动物
尸体、堆放建筑垃圾等行为，及时向属地人民
政府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相关单位清理垃圾、
设置防护网、修复植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该院按照《民勤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要求，深入开展“检护民生”专项
行动，联合县农业农村局召开座谈会，开展高
标准农田建设专项监督，覆盖农田31362亩。
针对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部分机井管理房内输
水管道锈蚀严重、影响节水灌溉效果等问题，
依法向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及时
更换老旧管道，保障高效节水设施正常运行。
  此外，民勤县检察院联合县水务局，组织
开展以“节水从我做起，共创绿色未来”为主题
的节水宣传教育活动，利用“两微一端”、户外
LED电子显示屏等平台，普及节水方针政策、
节水理念知识、节水经验成效等方面内容，
推动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氛围。

李璐  

扬州“一地一品”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近年来，江苏省扬州市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积极探索“一地一品”模式，
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强化平台建设，推动资源整合，构建
“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格局。高邮市高标准
建设“融驿解”矛调中心，通过整体或团队
方式成建制入驻与多个部门常驻、轮驻、随叫
随驻，全面整合矛盾纠纷调解资源，凝聚纠纷
化解合力。针对群体性矛盾纠纷，实行联合
接访、联合调处、联合督办，推动矛盾纠纷
化解从“分散运作”向“集成高效”转变。
  聚焦法治赋能，突出文化引领，着力构建
良好的信访生态环境。生态科技新城在每
个微网格培育1名至2名“法律明白人”，积极

参与普法宣传、纠纷化解等工作。宝应县建立
“大滴茶馆”乡土调解平台，充分发挥农村
留守老人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在日常
闲聊中精准捕捉矛盾苗头，努力将纠纷“化解
在早、化解在小”。
  创新工作机制，注重源头治理，打造矛盾
纠纷“全闭环”调处链条。邗江区邗上街道
贾桥社区建立“排查发现—多元化解—跟踪
回访”矛盾纠纷闭环管理机制，调解成功率达
95%以上。该社区建立“茶吧式”党群服务中
心，由全科社工为群众提供“面对面、一站式”
服务；积极培育“好嫂嫂”调解队，以柔性方式
化解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基本实现“小事
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杨欣轩

田力、郭锦华：本院受理秦鸿阁诉你们土地承包经营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准

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罗政明、李米娜、罗艳：本院受理李海强诉你们与妥勇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准

时开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张春妹、朱天恩、朱步国、吉陆凤：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句容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王健：本院受理侯年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须知、简转普裁定、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2026年1月22日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李俊：本院受理李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5)苏1183民初11283号起诉状、证据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30分(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雍永兰：本院受理李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5)苏1183民初11284号起诉状、证据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须知、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50分(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孔祥明：本院受理洪正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5)苏1183民初11010号起诉状、证据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须知、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孙海兰：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

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分行与你、钦州钦廉恒大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2025)桂0703民初262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2025)粤0304执26250号

  申请执行人李女士与被执行人王瑜洁名誉权纠纷一

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5)粤0304民初13473号民事判

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

理。前述生效判决确认：被执行人王瑜洁应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书面向申请执行人李女士赔礼道歉(其

中书面道歉内容需经原告李女士认可并经本院审查)，并使

用“生死狙击家001”账号在百度贴吧平台、使用账号“月中阿

喀琉斯”在微博平台发布书面道歉内容，为申请执行人李女

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因被执行人王瑜洁未按本判决履行

上述义务，本院现将主要判决内容进行公告：本院认定被告

王瑜洁主观上存在过错，案涉行为客观上侮辱了原告的名

誉，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依法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鉴于

原告自认被告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的案涉言论均已删除，被

告亦确认在所有互联网平台上发布的有关原告的言论均已

删除，故针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不再予以处理。依

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消除

影响或恢复名誉等责任形式的，应当与侵权的具体方式和

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考虑到被告发送案涉邮件的起因，

结合被告的具体侵权行为、所造成影响的范围、程度，本院

酌定被告应书面向原告赔礼道歉(其中书面道歉内容需经原

告认可并经本院审查)，并使用“生死狙击家001”账号在百度

贴吧平台、使用账号“月中阿喀琉斯”在微博平台发布书面

道歉内容，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综上，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条、第一千零二

十四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年1月1日

施行)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

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1年1月

1日施行)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

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瑜

洁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书面向原告李女

士赔礼道歉(其中书面道歉内容需经原告李女士认可并经本

院审查)，并使用“生死狙击家001”账号在百度贴吧平台、使

用账号“月中阿喀琉斯”在微博平台发布书面道歉内容，为

原告李女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二、被告王瑜洁应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女士支付公证费

1199元、律师费16000元；三、被告王瑜洁应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女士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0元；四、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邦驰(莱州)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本会依法受理(2025)烟仲字第

527号申请人董林涛与被申请人邦驰(莱州)知识产权有限公

司关于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或委托

主任指定仲裁员声明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书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逾

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邓振明组成仲裁庭于2026年1月

21日9时在本会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烟台仲裁委员会

林晓庆：本会依法受理申请人烟台雅嘉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你方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2025)烟仲字第394号裁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

烟台仲裁委员会

郭婷婷：本会依法受理申请人烟台中房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你方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2025)烟仲字第357号裁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

烟台仲裁委员会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快乐天使日月山水幼儿园：汤雪荣、郑

颖婕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快乐天使日月山水幼儿园劳动

人事争议一案(陂劳人仲案字[2025]835、836号)，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快乐天使日月山水幼儿园公

告送达本委陂劳人仲裁字[2025]835、836号仲裁裁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

武汉市黄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李小兵、付军、梁建平：张家口城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申请

仲裁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委业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张仲(2025)民裁字第334、335、338号裁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期间最后一日为节假日

的，顺延至节假日后的首个工作日)。

张家口仲裁委员会

马林军：申请人丹东鼎安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5]丹仲字第65号裁

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仲裁委领取裁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

丹东仲裁委员会

新疆天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25)并仲裁字第1875

号，申请人中铁三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新疆天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之间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举证通

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

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

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及相关文件。逾期未提

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

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5日内来本会领取

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0

日15时(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新疆天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2025)并仲裁字第

1784号，申请人中铁三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喀什分

公司与被申请人新疆天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之间建设工程

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举证通知书、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你方应在公告期满后

10日内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庭审方式选择书，15日内提

交答辩书、证据及相关文件。逾期未提交仲裁庭组成人员

及庭审方式选择书，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

裁庭，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5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

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0日9

时(节假日顺延)，逾期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太原仲裁委员会

河南睿必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局于2025年6月9日受理了

石万寿(身份证号：51352419800423****)的工伤认定申请，并

于2025年8月15日作出豫(郑)工伤认字【2025】0031682号郑州

市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石万寿所受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因

你单位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单位不服本决定，可自本公告送达

之日起60日内向郑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

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河南大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局于2025年11月7日受理了

周应成(身份证号：42222419750814****)的工伤认定申请，其

称于2025年2月17日14时10分左右在你单位承包的城发高新

生物产业园(一期/二期/EPC工程)项目工作时受伤。因你单

位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豫(郑)工伤受字

【2025】0032634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豫(郑)工伤举证

字【2025】0032634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20日内，期满不举证

的，本局将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王丽军：本会受理(2025)并仲裁字第1520号，申请人广州天

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与被申请人王丽军之间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25)并仲裁字第1520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太原仲裁委员会

利辛县玥尚装饰有限公司：申请人高朋朋与被申请人你公

司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仲裁一案，案号为(2025)亳仲字第89号。

根据申请人向本会提交的书面《装修价值评估申请书》，仲

裁庭研究决定对案涉《亳州市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

内已完成、未完成的装修工程量及装修价值委托具备资质

的评估机构进行司法鉴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选择

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公告期届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立

案大厅选择评估机构，并确定现场勘察、鉴定意见书初稿

送达、鉴定机构答疑等相关事宜。届时，请你公司法定代

表人携带有关证明或代理人携带授权委托书准时参加。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即放弃参加选择鉴定机构、

知晓已选定的鉴定机构、参加鉴定现场勘察，接收鉴定意

见书初稿、对初稿提出异议等权利)，本会将在《亳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信息库》中随机选择符合

条件的鉴定机构，并委托鉴定机构开展相关鉴定工作。联

系电话：0558-5116897，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养生大道

与漆园路交叉口海关大楼7楼。

亳州仲裁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辽(02)(04)综执处决字[2025]75号

金姝含：本机关于2025年5月14日对你在甘井子区万仁东

园56-31号侵占物业共用部位立案调查。经查，你在甘井

子区万仁东园56-31号侵占物业共用部位，面积90平方米，

以上事实有物业移交材料、房屋竣工图纸、不动产登记中

心房屋信息查询结果等证据，该行为违反了《辽宁省物业

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二)的规定，依据《辽宁省物

业管理条例》第八十五条(二)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作

出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处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的

行政处罚。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机关领取

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决定自送达之日起

发生法律效力。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送达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甘井子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者6

个月内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

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大连市甘井子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粤0606民催43号 申请人吴毅敏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

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5418股普通记名股票(号

码：00010099；每股面值：1元；发行人：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人：吴毅敏；发行日期：2009年12月2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股

票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5)粤0606民催44号

  申请人何嘉瑜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46880股普通记名股票(号码：00126008；每

股面值：1元；发行人：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人：何嘉瑜；发行日期：2009年12月22日)，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股票无

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2025)粤0606民催45号

  申请人李惠凤因遗失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3221股普通记名股票(号码：00032006；每股面

值：1元；发行人：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人：李惠凤；发行日期：2009年12月2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如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股票无效。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佐国元：本院受理王洪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

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三)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李君：本院受理王云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

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三)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南京深爱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骏骥建设有

限公司诉你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传票、证据、民事裁定

书、三个规定/廉政监督卡、告当事人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二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李欣忆：本院受理黄嘉懿诉你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苏0402民初828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上海富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广核高新核材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证据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城厢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知遇知寓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582MAEPJ5HQ3R)：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

保障监察调查询问书》(张人社察询字〔2025〕第110号)。限

你单位于本询问书送达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请你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接受书面委托的相关人员到张家

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受调查询问，并携带下列

第1-7项材料(复印件材料须加盖公章)：1.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副本；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

3.你单位全体职工花名册；4.你单位全体职工2025年7月至

2025年10月的考勤资料；5.你单位全体职工2025年7月至

2025年10月的工资表及工资支付凭证；6.受委托人身份证

明(居民身份证)；7.单位公章。不按本调查询问书要求接受

调查询问的，将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规定

处理。联系电话：0512-58138658，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华

昌路3号港城大厦辅楼201室，邮编：215600。

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苗金普、吴秋连：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嘉兴融翘科技有限公

司与你们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委(2025)嘉仲字第115号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裁决

为终局裁决。

嘉兴仲裁委员会

王晓：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复临开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与

你的租赁合同纠纷仲裁一案，案件编号为[2024]津仲字第

1257号。仲裁庭已依法作出裁决。现向你送达[2024]津仲裁

字第1257号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天津新世界康居发展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孙立田与你

方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号为[2025]津仲字第

1104号，仲裁庭已依法作出裁决。现向你方送达[2025]津仲

裁字第1104号裁决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

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仲裁委员会

刘海春：本会受理颜晨与你方的劳务合同纠纷一案([2025]

津仲字第1768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

现公告送达。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仲裁答

辩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7日内进行答辩

并提交证据材料；3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

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本案

将于2026年2月6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届时未出庭，

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刘泊鹭：本会受理张敏与你方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2025]津仲字第2151号)，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

书等，现公告送达。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会领取仲

裁答辩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7日内进行

答辩并提交证据材料；3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

主任指定。仲裁庭组成后2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本

案将于2026年2月6日10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届时未出

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天津仲裁委员会

太平洋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北京德和衡

(苏州)律师事务所与你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5)苏仲裁

字第0510号]，因无法直接向你方送达，现公告送达仲裁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限你

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

号1号楼)领取。

苏州仲裁委员会

滁州品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卢陈云与你方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2024)苏仲裁字第1264号]，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方送达，现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裁

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州市姑苏区

凤凰街334号1号楼)领取。

苏州仲裁委员会

平湖市金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丽中：本会受理的安徽奥

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5)苏仲裁

字第0424号]，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方送达，现向你方

公告送达本案裁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

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号1号楼)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江苏大为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苏州

市电维通电力服务有限公司与你公司的合同争议仲裁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4)苏仲裁字第1991

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州市姑

苏区凤凰街334号1号楼)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纪明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与你的

委托合同纠纷仲裁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25)苏仲裁字第0189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会(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号1号楼)领取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章学平：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潘玉珠与你的民间借贷合同纠

纷仲裁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仲裁字第

1145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州市姑

苏区凤凰街334号1号楼)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汪志祥：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王江南与你的合同争议仲裁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4)苏仲裁字第2263

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州市姑苏

区凤凰街334号1号楼)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安徽欣豪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志华、孙强强：本会受

理的南方雄狮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与你们建设工程

分包合同纠纷一案[(2024)苏仲裁字第2208号]，定于2025年

12月25日13时30分在本会(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334号1号

楼)B厅开庭。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补充证据及开庭通知，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

西9号中海财富中心西塔807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仲

裁庭将于2026年1月15日作出裁决，限你们自裁决之日起

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湖南建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安徽建筑大学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腾越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你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组庭

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请你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往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安徽新众诺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淮南众

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组庭方式及仲裁

员选定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往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刘朝阳：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城西华轩酒业经营部与你之

间的还款协议纠纷一案，本会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5)拉仲裁字第165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电话：

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四川耒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柳梧陈

美玉机械租赁部与被申请人曹益东及你方之间的合同纠

纷一案，本会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5)

拉仲裁字第178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

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幸勇、格尔木锦豪商贸有限公司、幸熙：本会受理的申请

人梁雅玲与你们之间的还款协议纠纷一案，本会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拉仲裁字第305号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陈彬星：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西藏如意典当有限公司与你

之间的典当合同纠纷一案，本会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5)拉仲裁字第155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电

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高云锐：本会受理的申请人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你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拉

仲裁字第297号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仲裁申请书副

本和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

会定于2026年1月8日10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及时

到本会办理相关手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曹国荣：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湖州百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

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湖仲

(2025)裁字第71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在此期间，你方也可以到本会领取上述法律文书。本会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凤凰路730号经纬大厦4楼。

湖州仲裁委员会

儋州盛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陈桂燕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案(儋劳人仲案字〔2024〕第392号)，现已作出裁决。

因相关仲裁文书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街西侧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402室，电话：0898-

23313090)领取裁决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

海南省儋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世纪星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代如

玉、王咏蓉、乔菊花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

2025﹞第124、125、126号)，并定于2025年12月29日9时开庭审理。

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

口市龙华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电话：0898-66707914)领取

应诉通知书及其他证据材料、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口龙华门墙柜全案设计定制店：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于

淼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5﹞第1090

号)，并定于2025年12月29日14时30分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

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

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电话：0898-66707914)领取应诉通

知书及其他证据材料、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口童程童美编程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京华城分公司：本委

已经受理申请人苏有静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

字﹝2025﹞第556号)，并定于2025年12月31日9时开庭审理。因

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

口市龙华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电话：0898-66707914)领

取应诉通知书及其他证据材料、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

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广西阿里家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本委已经受

理申请人程文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5

﹞第1363号)，并定于2026年1月6日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

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

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电话：0898-66707914)领取应诉

通知书及其他证据材料、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国昌巨达工程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

吴秉聪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5﹞第715

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

电话：0898-66707914)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你们，于

2025年9月29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

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

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将(2015)吴江执字第3260

号《执行款提存通知书》(许日祥与吴江市新华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1，

076，069.54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

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

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松陵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你们，于

2025年9月29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

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

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将(2025)苏0509执9152号

《执行款提存通知书》(徐子文诈骗罪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

民币1，870.33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

款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明、涉案款项证明材料

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松陵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公告专栏
２０25年11月26日


